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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经济法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张艳敏

南充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0

摘　要：数智时代的到来正深刻推动高职教育从传统“技能传授”向培养“复合型人才”转型。在此背景下，《经济法基础》

作为财务管理的核心课程，其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当前，该课程面临三大核心问题：首先，课程内容与数智化实践严重脱节，

缺乏对数据资产、智能合约、AI 责任等新客体、新交易模式及新主体的法律规制讲解；其次，教学方法陈旧，以“法条记忆”

为主导，缺乏对新型案例的深度剖析与技术工具的应用；最后，核心能力培养存在盲区，特别是数据合规素养、“业财法税”

融合思维及前沿伦理判断力薄弱。针对上述问题，本次教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从“理论记忆型”课程向“数智赋能型”

课程的范式转移。改革旨在构建一个动态、融合的知识体系，将前沿数字商法内容有机融入教学，并着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检索、

合同审阅、合规风险识别等高阶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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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智时代的到来对高职教育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

颠覆性影响，推动其从传统的“技能传授”向“适应未来

智能生产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转型。2022 年，教育部发布

的《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出 :“推进教育数字化，构建全

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大国 "。这为高校运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应对教育变革挑战提供了有力支持。数智技术正

深度重塑高职教育的生态，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能系统性重塑教学模式、管理流程和产教融合模式，培养

适应智能时代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数智化是数字化与

智能化的融合，以海量大数据为基础，借助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结合场景解决实际应用问题。当前，在数智化

赋能教学改革中，《经济法基础》这类财务管理核心课程

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复杂。它不再仅仅是一门需要

记忆法律条文的课程，而是需要被重新定位为一门培养学

生“数智化营商环境下法律风险识别与合规能力”的实践

性课程。

1 课程改革面临的问题

1.1 课程内容与数智化实践严重脱节

（1）缺乏对“新客体”的法律界定讲解：课程仍聚焦

于传统的有形物、货币、票据等，但对于数据、算法、数

字资产（如 NFT）、虚拟财产等新型客体的法律属性、产

权归属、流转规则等内容涉及极少或完全没有。学生未来

面对公司数据资产入表、数据交易合规等实际问题时，缺

乏基本的法律认知。

（2）滞后于“新交易模式”的法律规制：教材对电子

合同、点击合同等有基础介绍，但深度不足。对于智能合

约（基于区块链）的成立、生效、违约认定；平台经济下

的劳动关系认定（如外卖骑手）；直播带货中各方的法律

责任等前沿且普遍的商业模式，法律分析缺失。学生无法

为企业的电商业务、平台化转型提供及时的法律风险提示。

（3）忽视“新主体”的法律责任：课程主要讲解自然

人、法人的权利义务，但对于人工智能开发者、使用者、

平台运营商在发生侵权（如 AI 生成内容侵权、自动驾驶事故）

时的责任划分规则，几乎没有探讨。学生无法应对未来企

业因使用 AI 工具而产生的产品责任、侵权责任等新型法律

风险。

1.2 教学方法与技术应用陈旧

（1）“法条记忆”主导，缺乏案例深度：教学方式仍

以教师讲解法条、学生背诵为主。即使有案例，也多是传

统经典案例，缺乏利用大数据检索司法判例、分析数智化

领域新型纠纷（如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爬虫数据

合规）的实践训练。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将法

律原则应用于复杂、新颖的场景。

（2）技术工具在教学中缺位：教学过程中，从未引导

学生使用合同审核软件、合规管理系统、法律 AI 助手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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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企业法务和律师日常工作的工具。学生对于如何利用

技术提高法律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没有概念。学生的技能

与职场实际需求严重脱节。

1.3 核心能力培养存在盲区

（1）缺乏“数据合规”与“网络安全”核心素养：这

是数智化背景下最致命的缺陷。《经济法基础》课程对《网

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三

驾马车”的讲解往往浅尝辄止，未能将其作为核心模块深

入教学。学生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数据跨境传输、网络

安全等级保护等关键合规要求一知半解。财务管理者是企

业数据的重要处理者，缺乏数据合规知识极易导致企业面

临巨额罚款和声誉损失，这是现代财务工作的重大短板。

（2）“业财法税”融合思维不足：课程孤立地讲法律，

未能与财务、税务、业务进行深度融合。例如，一项智能

营销活动，同时涉及《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个

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相关的财税处理，课程未能培养学生

这种跨领域的综合风险判断能力。学生看问题是“点状”的，

无法形成“立体化”的风险管控视野，难以支持企业的数

字化项目。

（3）伦理与法律判断力培养薄弱：数智化带来了大量

法律灰色地带（如利用算法进行动态定价是否构成垄断？）。

课程缺乏对这些前沿伦理与法律困境的讨论，未能培养学

生在新兴领域中的批判性思维和审慎判断能力。学生可能

只知道什么“明确违法”，但不知道什么“有风险”，缺

乏在模糊地带做出稳健决策的能力。

2 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

经济法基础》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从“理论

记忆型”课程向“数智赋能型”课程的范式转移，旨在培

养具备扎实法律基础知识、高水平数智化合规素养与卓越

风险防控能力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这一总体目标可以

具体分解为以下三个层面：

（1）知识与能力目标：从“懂法条”到“会用法律思

维解决商业问题”构建动态、融合的知识体系：超越对孤

立法条的机械记忆，帮助学生构建一个以《民法典》为基

础，以企业全生命周期法律风险为主线的系统性知识框架；

将数据合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网络交易、智能

合约等前沿数字商法内容有机融入课程，确保知识体系与

商业实践同步；培养高阶法律思维能力，重点培养学生的

法律检索能力、案例分析能力、合同审阅能力和合规风险

识别能力。使学生能够像“企业法律顾问”一样思考，在

面对新颖、复杂的数智化商业场景时，能够运用法律原则

进行推理和判断。

（2）素养与价值目标：从“知道规定”到“树立底线

与信仰”塑造坚实的职业道德与合规信仰：深度融合课程

思政，通过真实商业案例（尤其是财务造假、数据泄露等

案例），引导学生树立敬畏法律、坚守底线、诚实守信的

职业道德观。让学生深刻理解“合规是企业生命线”的内涵，

将合规意识内化为未来的职业行为准则；培育“业财法税”

融合的全局视野，打破学科壁垒，引导学生理解一项法律

决策如何影响企业的财务表现、税务筹划和业务运营。培

养学生从企业整体战略出发，进行跨领域的综合风险判断

与决策支持的能力。

（3）教学与评价目标：从“单向灌输”到“技术增强

型互动实践”实现教学方法的数智化转型：广泛采用案例

教学、项目式学习（PBL）、情景模拟等现代教学方法。积

极利用虚拟仿真实训平台、法律数据库、合同审核软件等

数字工具，创设高度仿真的企业合规实战环境，让学生在

“做中学”。建立多元、过程的综合评价体系，彻底改变“一

考定乾坤”的局面，构建“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的综合评价体系。将课堂辩论、案例分析报告、合同审阅

作业、虚拟仿真实训表现等纳入考核，重点评估学生的能

力成长与素养提升。

3 课程改革的具体实施路径

3.1 课程内容与资源重构

（1）模块化课程体系设计：基础法理模块：精讲《民

法典》（合同、侵权）、公司法、合同法等核心基础理论，

但侧重法律原则的理解与应用，而非条文背诵。数智商法

前沿模块：新增“数据合规与网络安全”、“平台经济与

电子商务法”、“AI 与法律的伦理边界”、“数字知识产

权”等专题模块。企业全生命周期法律实务模块：以一家

公司的“诞生 - 融资 - 运营 - 退出”为主线，串联起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证券法、破产法等，让学生建立全局观。

（2）开发“本土化”教学案例库：与本地法院、律师

事务所、企业法务部合作，收集、编写本地区高发的、具

有代表性的经济纠纷案例重点引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

导性案例和涉及大数据、算法、平台责任等的新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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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案例的时代性。

（3）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录制微课视频，讲解核

心知识点和前沿动态，建立法律法规数据库、合同范本库、

经典司法判例库的访问通道，培养学生检索和利用原始资

料的能力。

3.2 教学模式与方法创新

（1）创建“智慧法学堂”（线上 + 线下混合）：线上：

利用教学平台（如超星、智慧树）发布视频、案例材料，

组织在线讨论和测验，完成基础知识传递。线下：课堂时

间主要用于案例研讨与模拟法庭：就复杂案例进行深度辩

论，模拟合同谈判、股东会决议等场景；项目式学习（PBL）：

例如，布置任务“为一家初创的 APP 公司制定一份合规方

案”，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数据合规、消费者权益保护、知

识产权等知识。

（2）引入虚拟仿真与法律科技工具：使用虚拟仿真实

训平台，模拟公司设立线上审批流程、数据泄露应急响应

等场景。让学生体验主流的合同审查软件、法律 AI 助手，

并讨论其优缺点，理解技术如何赋能并挑战传统法律工作。

3.3 师资队伍赋能与转型

（1）组建跨领域教学团队：打破学科壁垒，邀请财务、

信息技术专业的教师共同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共同开设

“业财法融合”专题讲座。

（2）实施教师“数智化”轮训计划：定期组织教师参

加数据合规、网络安全、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培训和学术会议，

更新其知识结构；开展教学法培训，帮助教师熟练掌握案

例教学、PBL 和混合式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3）建立“旋转门”机制，引进行业专家：聘请在职

律师、企业法务总监、数据合规官（DPO）作为行业导师，

开设短期课程或工作坊，分享一线实战经验。建立教师企

业实践基地，鼓励专职教师定期到律所或企业法务部挂职

锻炼。

3.4 考核评价体系改革

（1）构建“过程性评价 + 终结性评价 + 实践能力评

价”的多元体系：过程性评价（占 40%）：包括线上学习

进度、课堂讨论发言、小组案例分析报告、合同审阅作业

等；实践能力评价（占 30%）：通过虚拟仿真项目完成度、

模拟法庭表现、合规方案设计等进行评估；终结性评价（占

30%）：期末考试改革，大幅减少记忆性题目，增加材料分

析题、案例综合题等开放性试题，考查学生综合运用法律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推广“数字能力档案”：为每个学生建立电子档

案，记录其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优秀案例分析报告、

合规方案设计、模拟法庭视频等成果，全面展示其综合能力，

成为未来求职的有力证明。

4 总结

《经济法基础》课程改革的最终落脚点，是培养出能

够胜任数智时代企业要求的财务与管理人员。他们不仅是

懂技术的专业人才，更是守底线、有信仰、具备法律风险

防控能力的合规人才，能够为企业在新时期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保驾护航。唯有落实课程改革，才能培养出既懂财务、

又懂法律、还具备数智化合规视野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满

足新时代企业对财务管理人员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1] 王洋 , 顾建军 . 智能职业教育 : 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

育的发展新路向 [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22

[2] 华沙 , 李峻 . 技术动荡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变革

的动力来源与路径选择 [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

版 ),2024,43

[3] 王东山 . 高职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体系重构

与教法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3,36

[4] 阿拉木斯 , 张韬 , 主编 . 数字经济治理与合规指引 [M].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2023.

[5] 王伟 , 孟雁北 , 席月民 , 等 . 数字经济法治保障研究 :

理论基础与法治实践 [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

作者简介：张艳敏（1995-），女，汉，四川南充人，

硕士，南充科技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

向为公共管理。

基金项目：项目：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2025 年度教学改

革与研究项目；项目名称：数智赋能《经济法基础》课程

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NKJG2025019


